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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了解、掌握浙江盛景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盛景公司”）债权债务情况，妥

善做好有关处置工作，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决

定对持有盛景公司债权凭证的债权人（包括自

然人和单位）进行登记和确认，现予以公告。

请债权人携带以下资料参与登记：1、债

权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单位请提供营

业执照等）；2、相关债权凭证原件及复印件

（合同、协议或借据等）；3、已有还款的请携带

还款凭证原件及复印件（收款收据和银行转

账凭证等）。

受理地点：丽水市莲都区北苑路198号财

富国际大厦A座6层（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

受理时间：2017 年 11 月 24 日至 1 月 7 日

（周末及法定假日除外），上午 8：30—12：00，

下午2：00—5：00

联系人：朱女士 13735983961

注意事项：债权人如果在本公告注明的申

报登记期限内未进行债权申报登记，则自公告

期满日当日24：00止，视为债权人放弃对盛景

公司所发生享有的债权，该放弃权利的债权人

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盛景公司主张权利。

浙江盛景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3日

浙江盛景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债权登记公告

法院公告
2017年11月23日

（2017）浙0106民初2953号
韩均权：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方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295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5569号

葛鸿福：本院受理张传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
55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5564号

苏敏：本院受理季如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55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252号

伍剑：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诉伍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6民初2252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254号

钟伟东：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钟伟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6民初225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260号

张剑：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诉张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6民初226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132号

平银江、王丽英：本院受理原告李伟诉被告平银
江、王丽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3
月5日9时5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362号

陈瑞安：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耐固建材有限公司

诉被告陈瑞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3月
5日9时4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860号

姚振华、王洪立、张春莲、杨乐乐、裴广萍、王
金明、殷红霞、任景云、米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
南建设集团钢结构有限公司诉被告姚振华、王洪
立、张春莲、杨乐乐、裴广萍、王金明、殷红霞、任景
云、米峰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8 年 3 月 5 日 10 时 15 分在
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240号

罗永森：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
诉被告罗永森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3月6
日8时50分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242号

夏庆龙：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
诉被告夏庆龙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3月6
日10时2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237号

邱云秋：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
诉被告邱云秋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3月6
日10时4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765号

夏云连、李仙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
有限公司诉被告夏云连、李仙君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8 年 3 月 6 日 10 时 50 分在
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628号

郑莲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雪峰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杭州分公司诉被告郑莲娟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8 年 3 月 6 日 15 时 45 分在
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955号

浙江日金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盾
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日金实业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8 年 3 月 6 日 15 时
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苏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债权转让暨债务联合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苏合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将对其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
抵债协议、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全部权利/全部权益，依
法转让给宁波苏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
的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包括但不限于清单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向宁
波苏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相应合同（协议）约定的义务和相应的

法律责任。
注：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止2017年6月2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向债权人偿还的利息及相关权利/权益，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本公告如有差错，以
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等资产档案和判决、裁定为准）

2、若借款人和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破除、清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
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3、担保人包括保证人 、抵押人 、出质人以及其他连带清偿责任人。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宁波苏合投资合伙企业
联系人：张女士 ，电话：0571-85167882
联系人：周女士，电话：13818466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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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宁波东来化工有限公司

宁波丽利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圣罗纺织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艾奇艾火花塞有限公司

宁波浙华重型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天宇铜业有限公司

杭州龙达差别化聚酯有限公司

兰溪市恒力印刷有限公司

金华耀阳车业有限公司

兰溪市科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海宁泰昌汽车照明有限公司

浙江太平洋纺织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止2017年6月28日）

借款合同编号

82062020130000199、82062020130000296、82062020130000357、82030120130002019、82030120130002300、
82030120130002333、82030120130003511、82103201300024605、82010120130008201、82010120130008503、
82010120130009414、82010120120011563、82010120120011566、82010120130000746、82010120130009544、
82010120130009869、82010120130001567、82010120130001034、82040220130001197、82040220130001369、
82040220130001370、82040220130001538、82040220130001550、82040220130001699、82040220130001700

82030120120000370、82030120120000459、82030120120000460、82030120120000523、82030120120000580、
82030120120002310、82010120110007612、82010120110007864、82010120110008070、82010120110008227、
82010120110009213、82010120110009361、82010120110009517、82010120120000415、82010120120001021、
82010120120001127、82010120120002446、82010120120002487、82010120120002663、82010120120006139、
82010120120006213、82010120120006257、82010120120006526

82010120120001428、82010120120001969、82010120120002069、82010120120002418、82010120120002445、
82010120120002486、82010120120002609、82010120120002871、82010120120003004、82010120120004340、
82010120120004775、82010120120004891、82010120120002664、82010120120002748、82010120120002801、
82010120120002926、82060120120000997、82060120120001003、82060120120001010、82060120120001024、
82060120120001048、82060120120001051、82060120120001100、82060120120001116

82010120120001233

82030120130004722、82030120140000103、82140520140000032

HZ0910120130057、HZ0910120140034、HZ0910120130061、HZ0910120140035

HZ0810120140156、HZ0810120140155

2014年兰溪字第0895号、2015年兰溪字第0028号、2014年兰溪字第0963号

2014年（EFR)00030号、2014年（EFR)00032号、2014年（EFR)00048号、2014年婺城字第0124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4年兰溪字第0029号、2014年兰溪字第0222号、2014年兰溪字第0306号、2014年兰溪
字第0578号、2014年兰溪字第0616号），银行承兑协议（编号2014年银字第总00168号、2014年银字第
总00223号、2014年银字第总00237号），开立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总协议（编号2014-LX总016号）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编号33010120120042507、33010120120026707)

HZZX23（融资）20150043

本金余额

113,998,547.41

104,733,329.29

139,291,031.83

7,436,619.24

20,938,833.50

6,821,021.55

99,243,233.14

7,304,441.16

9,699,009.22

48,295,469.24

245,329.6

14,980,338.77

担保人

宁波紫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许先救、许祖利、马智勇、许雪妹、宁波东来日盛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圣罗纺织实业有限公司、史培国、陈利君、芜湖永年针织集团有限公司

芜湖圣罗纺织实业有限公司、宁波永利漂染有限公司、史培国、陈利君、宁波圣罗纺织实业有限公司

中宁废旧品回收有限公司、徐乾金、黄淑群、胡建军

常熟华冶薄板有限公司、江苏克罗德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华冶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浙江舜盛钢管有限公司、上虞市冷却设备有限公司、浙江明星轴承有限公司、浙江明振轴承有限公司、徐祝康、董
亚娟、黄仁太、林兰英

杭州恒翔纺织有限公司、龙达（江西）差别化化学纤维有限公司、杭州四茂化纤有限公司、卢牛根、鲁彩琴

周根法、周玉仙

浙江派尼尔机电有限公司、姚健豪、丁伶俐

浙江蓝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兰溪市均利拉链机械有限公司、兰溪市科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海宁钱江纺织有限公司、董回华、沈海会

东阳市永达化纤有限公司、东阳市永丰纺织有限公司、东阳市康大贸易有限公司、金海洋、张雪仙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分公司拟对绍兴县宇盛针纺整理有限公司
债权进行处置。截止2017年10月31日，该
债权总额为3298.83万元。（具体本金利息数
据仅是转让方内部会计系统所记录的数据，
可能与实际金额有差异，实际金额以依据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法律规定计
算出的具体金额为准）该笔债权担保措施
为：徐建忠、支贤美提供连带保证，借款人以
位于柯桥安昌镇朱家畈村的厂房为借款在
4362万元范围内提供抵押担保。该债权的
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
备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
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
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资产。
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

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
分公司联系。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
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 ：康 经 理 ，联 系 电 话 ：
0571-85778338

邮件地址kangningle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 标力

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lexunp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

网址www.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义乌市法明五金有限公司等6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7年4月30日止，实际利息以裁判文书确认的方式计算为准）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方式。
4、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 2017年11月21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

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5、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6、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

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程经理 联系电话：0579-85507895
通讯地址：义乌市宾王路380号11楼 邮政编码：322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3】日

序号

1

2

3

4

5

6

债务企业名称

义乌市法明五金有限公司

浦江高健针织有限公司

义乌市金冠制笔有限公司

浙江玫瑰伞业有限公司

浙江日盛实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实信织带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义乌市

浦江县

义乌市

义乌市

义乌市

义乌市

债权本金

5176.22

1224.48

1640.90

7879.57

9872.76

1296.24

27090.18

利息

99.47

135.54

35.22

68.34

126.29

116.39

581.26

担保情况

陈法明、王巧军、陈功进、朱洁、傅洪星、陈海娟、浙江美亚天奴服饰有限公司

义乌市新征针织袜业有限公司、义乌市鼎盛锦纶有限公司、浦江高健塑料制品厂、骆惠东、林爱玲、林新太、金征、林春

东阳市宏益针织有限公司、义乌市廿三里双燕制笔厂、骆贤南、任文秀、骆守俊、丁双燕、虞红磊、王文君、丁荣宝、王文英

浙江日盛实业有限公司、陈佩铭、朱惠英、陈佩琅、方雪芳

浙江玫瑰水钻有限公司、陈佩琅、方雪芳、陈佩铭、朱惠英、陈永勤、何伟仙

浙江天孚新材料有限公司、毛协勤、余梅芳、陈樟田、许桂芳、陈锴

资产状况

义乌市法明五金有限公司所有的工业厂房，位于义乌市佛堂彩云路8号

无

骆守俊、丁双燕所有的位于湖清门28、30号商业用房

浙江玫瑰伞业有限公司所有的工业厂房，位于义乌市后宅特色工业区

浙江日盛实业有限公司所有的工业厂房，位于义乌市廿三里街道原小商品加工区

无

备注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工商银行收购的义乌市法明五金有限公司等6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万元


